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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霞客环保色纺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子公司签订补偿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根据江苏霞客环保色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四届三十二次董

事会决议（公告编号 2013-010），公司全资子公司滁州霞客环保色纺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滁州霞客”或“乙方”）就滁州霞客位于滁州市凤阳路 367 号老厂区地

块国有出让土地收回及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事宜，于近日与滁州市琅琊区人民政

府（以下简称“甲方”）签订了《国有出让土地收回及地上房屋征收补偿协议书》

（以下简称“补偿协议书”）。现将补偿协议书主要内容公告如下： 

一、补偿协议书主要内容： 

（一）国有出让土地收回补偿 

本次收回的国有出让土地为乙方位于滁州市凤阳路 367 号老厂区全部土地，

证载面积 191.83 亩，补偿金额为 3644.77 万元。 

（二）地上被征收房屋及其他各项补偿 

1、房屋建筑物：总面积 63517.84 平方米，补偿金额为 8253.91 万元； 

2、构筑物：补偿金额为 1287.24 万元； 

3、不可移动设备：补偿金额为 703.60 万元； 

4、可移动设备拆卸、运输、安装费：补偿金额为 760.58 万元； 

5、存货搬运费：补偿金额为 35.75 万元； 

6、停产停业补偿费：补偿金额为 609.77 万元； 

7、非住宅房搬迁费：补偿金额为 50.81 万元； 

8、树木移植补助费：补偿金额为 10 万元； 

上述二大项费用小计为 15356.45 万元。 

（三）优惠政策奖励 



为鼓励乙方积极配合甲方在约定期限内尽快完成搬迁工作，甲方给予乙方约

2000 万元的一次性奖励。 

（四）补偿资金结算 

   被收回土地及被征收房屋等合计补偿总金额为 17356.45 万元。甲方从该块土

地重新挂牌出让所得收益，在扣缴相关规费后，按实际到帐日一周内分批支付给

乙方，逾期付款，则按逾期付款额每日万分之五向乙方支付违约金。 

   （五）其他约定 

1、自本协议签订之日起 90 日内，乙方应从被征收土地和房屋内搬迁结束，

被征收房屋及构筑物等由乙方自行组织拆除，拆除地上物所得物资归乙方所有。

在甲方付清补偿和奖励款前，乙方保留土地和房屋的权益。 

    2、乙方未按本协议约定时间搬迁，每延迟缓搬迁一天扣除一万元优惠政策

奖励。 

    3、本协议双方签定后立即生效。 

4、未尽事宜双方可另行商定。 

二、对公司的影响： 

1、本次退城入区的实施，将会直接影响滁州霞客老厂区色纺纱线产能的正

常发挥，整个实施过程中，将累计减少 6 万锭纱线的生产产能，对公司业绩将产

生影响。产能调整情况详见公司于 2013 年 2 月 5 日披露的《关于前次募集资金

投资项目实施进展的公告》（公告编号：2013-008）。 

公司将根据生产计划安排实施搬迁，将搬迁对正常生产经营的影响降到最

低。 

2、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16 号—政府补助》、《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3 号》

的规定，企业因城镇整体规划、库区建设、棚户区改造、沉陷区治理等公共利益

进行搬迁，企业收到政府从财政预算直接拨付的搬迁补偿款，应作为专项应付款

处理，对于企业在搬迁和重建过程中发生的固定资产和无形资产损失、有关费用

性支出、停工损失及搬迁后拟新建资产进行补偿的，自专项应付款转入递延收益。 

企业取得的搬迁补偿款扣除转入递延收益的金额后如有结余的计入“资本公积”

科目。 

我公司计入专项应付款的金额为 17,356.45 万元。从专项应付款转入递延收

益，用于补偿搬迁过程中发生的固定资产和无形资产损失、有关费用性支出和停



工损失的金额合计约 9,500-10,000 万元，结余约 7,356.45-7,856.45 万元。公司预

计用于恢复产能、资产重置及改造的金额约为 7,356.45-7,856.45 万元，故结余的

约 7,356.45-7,856.45 万元将全部用作对搬迁后拟新建资产的补偿，而计入递延收

益，在新建资产的未来可使用年限中摊销计入利润表。该递延收益对公司 2013

年度利润没有影响，对未来年度利润的影响要视新建资产的具体购建时间及未来

可使用年限确定。 

3、公司将根据上述补偿费用的到帐情况，及时披露进展情况。 

三、备查文件： 

《国有出让土地收回及地上房屋征收补偿协议书》 

 

特此公告。 

 

江苏霞客环保色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八月三十一日 

 




